附件1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
（参考样本）
                      保函编号：           
致受益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bookmark: _GoBack]鉴于被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建设的   （工程项目名称）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我行    （担保银行名称、地址）    应被担保人申请，就被担保人上述工程项目向受益人提供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函。
一、本保函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元（金额大写：               ）。
二、本保函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本保函超过有效期限、担保义务履行完毕或者开立新保函，本保函即行失效，无论本保函是否退回我行注销。本保函有效期内，被担保人凭受益人出具的加盖公章的保函注销通知书到我行办理注销手续完毕之日，本保函即行失效。
三、我行保证在收到贵单位出具的说明被担保人未支付上述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的书面通知原件、本保函正本原件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取款通知书》的5个工作日内，在上述担保金额范围内，根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取款通知书》向贵单位承担担保责任。
四、如本保函到期时，被担保人建设的上述工程项目因故未能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因故终止施工证明），或者存在农民工工资未支付完毕等情形的，被担保人可向我行提出保函延期申请，经我行同意后，可延长保函有效期限。

担保银行（公章）：
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本保函一式四份（正本一份、副本三份），正本交受益人，副本被担保人一份、受益人一份、担保机构一份；2. 被担保人在本市同一行政区（开发区、功能区）内建设有多个工程项目的，允许共同使用一张保函，应在保函内分别注明各个建设项目名称、担保金额。
